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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推廣教學及研究介接應用國土測繪圖資網路服務申請說明 
一、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推廣應用國土測繪圖資網路服

務於大專院校教學及研究，凡與本中心簽署合作協議書之大專院校系

（所）（以下簡稱簽約系所）師生，請依本說明以免備文方式申請介接國土

測繪圖資網路服務。 

二、本說明所稱之需申請介接服務內容類別如下(詳細內容請參考國土測繪圖資

服務雲介接服務說明，網址：https://maps.nlsc.gov.tw/S09SOA)： 

(一)地籍圖。 

(二)臺灣通用電子地圖。 

(三)國土利用現況調查成果。 

(四)模糊檢索及門牌服務。 

(五)路徑規劃。 

(六)全國門牌地址定位服務。 

三、申請用途符合下列要件 

(一)教學或研究。 

(二)未涉及商業營利行為者。 

四、申請人資格 

簽約系所之教職員、碩士以上研究生及博士後研究員。 

五、申請方式 

申請人填具網路服務介接申請書（如附件一）、測繪成果管制同意書（如附

件二）及檢附佐證資料（申請用途為教學者檢附課程大綱；申請用途為研

究者檢附研究計畫）。網路服務介接申請書填寫範例請參考附件三。 

六、申請流程 

(一)系（所）審查：申請人依據本說明第五點備妥資料送交系（所）審

查，申請人若為碩士以上研究生須由論文指導教授初步審查。 

(二)系（所）審查通過後，申請人以電子郵件將申請資料寄至本中心聯絡

信箱。 

(三)本中心審查：本中心受理申請，並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准

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申請文件

不合本說明第五點或申請文件內容欠缺者以電子郵件通知期限內補

正。逾時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以電子郵件通知駁回。 

七、服務介接起迄 

依課程大綱或研究計畫期程，以一年為原則。 

八、成果回饋 

申請人須於服務介接結束後一個月內以電子郵件寄送效益調查表（如附件

四）予本中心。本中心得視需求另請申請人提供下列使用介接服務成果： 

(一)教學或研究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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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教材。 

(三)教學成果。 

(四)研究報告。 

(五)其他有利於推廣應用國土測繪圖資網路服務之資料。 

九、銷毀 

申請人若透過介接服務下載相關資料，申請人須於服務介接結束後一個月

內自行辦理圖資銷毀並填寫測繪圖資銷毀紀錄表（如附件五）以電子郵件

傳送本中心備查。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申請服務係透過網路服務直接提供使用者使用。 

(二)綁定 IP 

 由使用該 IP的伺服器（或應用程式）送出呼叫 API，資料安全性

需求較高的 WFS、地籍圖 API（MAP_001,MAP_002)限綁定 IP使

用。 

 該 IP必需為該伺服器專用的對外 IP，不得為學校共用的對外

IP。 

 地籍圖 WFS及地籍圖 API(MAP_001,MAP_002)限對內網提供服務，

請勿對外開放，惟如將取得之向量資料轉成圖片再輸出於網站不

受此限。 

 綁定 IP時需注意網路通訊協定 IPv4及 IPv6不同；對外連線 IP

確認方式，請進客戶端伺服器，用瀏覽器進入

https://maps.nlsc.gov.tw/IP ， 

https://landmaps.nlsc.gov.tw/IP ，

https://api.nlsc.gov.tw/IP，回報的第一行即為該伺服器連線

的實際 IP。 

(三)介接功能編號及圖資範圍請參考附件「申請服務介接說明表」或網站

說明（網址 https://maps.nlsc.gov.tw/S09SOA）。 

(四)本中心聯絡窗口：劉小姐，04-22522966分機 311，電子信箱：

m6@mail.nlsc.gov.tw。送件電子郵件主旨格式：「*校系名稱*_網路服

務介接申請」。 

mailto:m6@mail.nls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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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推廣教學及研究介接應用國土測繪圖資網路服務申請書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  

系(所)戳 
申請人  

職稱  

學號/員工編號  

聯絡人  
職稱  

學號/員工編號  

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  電話  

申請用途 □教學 □研究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課程/研究計畫

名稱 
申請 IP 

介接代號及圖資

名稱 

圖資範圍 

(依縣市) 

備註 

（課程預估修課人數） 

     

     

     

服務介接起迄 

(以一年為原則)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檢附資料 ■本申請書 

□測繪成果管制同意書 

□課程大綱或研究計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切結事項 □申請用途未涉及商業營利行為 

□已了解並遵守申請說明第八至十點相關規定 

□遵守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服務使用條款 

 （網址：https://maps.nlsc.gov.tw/） 

申請人 指導教授 系（所）主任 

   

審查意見 

□通知補正，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知駁回，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通過 

承辦人 技正 科長 簡任技正 

    

 



申請說明之附件二

測繪成果管制同意書
Surveying and Mapping Results Control Consent form

為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目的）  ________________需要，茲收到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___________________（成果名稱）________________（詳如清冊），同意遵守以下條款：

For the purpose of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the custodian hereby 
receive____________ (   Name of result)  _________________ (refer to the list for details) issued by the 
National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enter,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nd agree to abide by the terms 
following:

 ㄧ、指派專人保管前開資料，依申請目的及國家機密保護法等相關規定妥善使用，並列入移交

Agree to designate specific staff to safekeep the above data and use such data properly pursuant to the

purpose of use specified in the application and the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The aforementioned data shall be subject to handover.

二、如需委託其他單位處理前開資料，應於委託相關文件註明「受託人應指派專人保管，列入

移交，不得自行複製或交付他人使用，並於業務完成後繳回」。受託人應確實刪除及銷毀

相關資料，並製作紀錄送保管人備查，受託人不得留存。 Where the custodian mandate

another unit to process the aforementioned data,  the  custodian shall specify in the mandate document

that “the mandatory shall designate specific staff to safekeep the data and subject the data to handover.

The mandatory may not duplicate the data or deliver such data to another person for use, and shall

return the data after the mandated affair has completed.” The mandatory shall delete and destruct the

above and related data, and submit the destruction record to the custodian for future reference. 

三、限制公開圖資無繼續使用必要時，應自行辦理銷毀作業，並製作測繪圖資銷毀紀錄。 The

custodian shall  destruct the restricted availability data while the data is  not required, and make the

destruction record for future reference.

四、倘違反上開義務，願負國家機密保護法、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法律責任。In the event

that  the  custodian breach  any  of  the  above  obligations,  the  custodian shall  be  fully  and  solely

responsible  for  all  legal  liabilities  arising  from and in  relation  to  the  Classified  National  Security

Information Protection Act, Copyright Act and any other relevant law.

此　致
Submitted to

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The National Land Surveying and Mapping Center,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MM      /     DD     /      YY

1

請加蓋代表人印
章
Please affix 

the seal of the

representative

請加蓋機關印信或關防
Please affix the seal 
of the institution, 
organization or 
company

領取機關
Receiving institution ：

代表人
Representative ：

地址
Address ：

電話
Tel ：

保管人
Custodi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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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推廣教學及研究介接應用國土測繪圖資網路服務申請書 

（申請用途為教學者）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系(所)戳 申請人 ＸＸＸ 
職稱 副教授 

學號/員工編號 ＸＸＸＸＸＸＸ 

聯絡人 ＯＯＯ 
職稱 行政助理 

學號/員工編號 ＸＸＸＸＸＸＸ 

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 OOOO@ntu.edu.tw 電話 02-12345678 

申請用途 ■教學 □研究        申請日期 112年 9 月 1日 

課程/研究計畫

名稱 
申請 IP 

介接代號及圖資

名稱 

圖資範圍 

(依縣市) 

備註 

（課程預估修課人數） 

空間資料蒐集方

法 

140.112.OOO.1 

140.112.OOO.2 

140.112.OOO.3 

若本表不敷使用，可另列清冊。 

C1國土利用調

查成果圖 

臺北市 總人數：30 

服務介接起迄 

(以一年為原則) 

112年 9月 4日至 112 年 12月 22日 

檢附資料 ■本申請書 

■測繪成果管制同意書 

■課程大綱或研究計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切結事項 ■申請用途未涉及商業營利行為 

■已了解並遵守申請說明第八至十點相關規定 

■遵守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服務使用條款 

 （網址：https://maps.nlsc.gov.tw/） 

申請人 指導教授 系（所）主任 

簽章 免 簽章 

審查意見 

□通知補正，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知駁回，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通過 

承辦人 技正 科長 簡任技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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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推廣教學與研究應用國土測繪圖資網路服務介接申請書 

（申請用途為研究者）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系(所)戳 申請人 ＸＸＸ 
職稱 碩士班學生 

學號/員工編號 ＸＸＸＸＸＸＸ 

聯絡人 ＸＸＸ 
職稱 碩士班學生 

學號/員工編號 ＸＸＸＸＸＸＸ 

聯絡方式 電子郵件 OOOO@ntu.edu.tw 電話 02-12345678 

申請用途 □教學■研究        申請日期 112年 9 月 1日 

課程/研究計畫

名稱 
申請 IP 

介接代號及圖資

名稱 

圖資範圍 

(依縣市) 

備註 

（課程預估修課人數） 

應用 GIS 分析大眾捷運系統與都

市人文空間結構變遷關係之研究

─高雄市之個案探討 

140.112.OOO.1 B臺通用電子地

圖－鐵路（捷

運） 

高雄市  

服務介接起迄 

(以一年為原則) 

112年 9月 1日至 113 年 8月 31日 

檢附資料 ■本申請書 

■測繪成果管制同意書 

■課程大綱或研究計畫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切結事項 ■申請用途未涉及商業營利行為 

■已了解並遵守申請說明第八至十點相關規定 

■遵守國土測繪圖資服務雲服務使用條款 

 （網址：https://maps.nlsc.gov.tw/） 

申請人 指導教授 系（所）主任 

簽章 簽章 簽章 

審查意見 

□通知補正，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知駁回，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通過 

承辦人 技正 科長 簡任技正 

    

 

 

 



申請表之附件四

網路服務使用效益調查表

申請人       

課程/研究
計畫名稱

介接代號及
圖資名稱

                                                                      

圖片（GIS軟體操作畫面/統計表/簡報等等）

                                                                   

                                    

成果使用效益說明(請依介接圖資分項說明)

填表人姓名 職稱



申請表之附件四

填表說明：

1. 本表請依申請書所載各「申請用途」分表填寫。

1. 「圖片（GIS軟體操作畫面/統計表/簡報）」：請依各「申請用途」選擇較易

彰顯網路服務應用效益之圖片至少 1 張，倘有 2 張圖片以上，請分表填寫。

2. 「成果使用效益說明」：請就各對應圖片提供量化之效益說明，字數以 100 字

至 200 字為原則。

3. 請提供本表電子檔（含圖片，其解析度至少為 200dpi）。

4. 本表請依推廣教學與研究應用國土測繪圖資網路服務介接申請書之填載服務介

接 結 束 後 1 個 月 內 以 電 子 檔 逕 送 本 中 心 ， 收 件 電 子 郵 件 信 箱 ：

m6@mail.nlsc.gov.tw      及      23220@mail.nlsc.gov.tw  ，電子郵件主旨：檢送 XXXX（機

關單位名稱）網路服務使用效益調查表。                              

    
                                                                                                                                                                                                                                                                                                                                                                                                                                                                                                                                                                                                                                                                                                                                                                                                                                                              

mailto:mb@mail.nlsc.gov.tw


申請說明之附件五

測繪圖資銷毀紀錄

執行單位 　

執行人員 　 監銷人員 　

執行地點 　 執行銷毀日期       年    月    日

執行銷毀案由 　

內容項目說明

儲存媒體型態 □紙本          □光碟          □硬碟          □其他：  

銷毀方式
□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       □焚化    □擊碎至檔案內容無法
辨識   
□消除電子檔或重新格式化   □其他：                  

銷毀前照片（儲存媒體照片或資料畫面截圖）



測繪圖資銷毀紀錄

執行銷毀照片（儲存媒體銷毀照片、電子檔刪除過程及結果截圖）



測繪圖資銷毀紀錄

備註或其他需說明事項

主管簽章：



範  例

測繪圖資銷毀紀錄
執行單位 　國立xx大學 ××學系

執行人員 　組員 吳○○ 監銷人員 　助理教授 劉○○

執行地點 　本校××學系辦公室 執行銷毀日期
    109   年   12   月 
31 日

執行銷毀案由 Xx市 xx局委託xx大學xx系辦理xx專案，相關作業已辦竣。　

內容項目說明 由xx市 xx局轉供三維建物模型資料。

儲存媒體型態 □紙本          ■光碟          ■硬碟          □其他：

銷毀方式
□化為碎紙或溶為紙漿       □焚化    ■擊碎至檔案內容無法
辨識   
■消除電子檔或重新格式化   □其他：                  

銷毀前照片（儲存媒體照片或資料畫面截圖）

　



××學系
主  任

張○○

測繪圖資銷毀紀錄

執行銷毀照片（儲存媒體銷毀照片、電子檔刪除過程及結果截圖）

　

備註或其他需說明事項

1. 本課程圖資係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以108年○月○日○○○字第○○○○○號
函同意xx市 xx局辦理xxxx專案使用。

2.本校已於109年○月完成xxxx專案，無需使用圖資。
3.本案圖資已全數銷毀，本校無留存及備份相關原始檔案。

主管簽章：


